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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摘要> 

擴大ց得沒收，係指相較於一般ց得沒收之獨立沒收型態Ȅ德國刑法於

1992年後施行的沒收舊制即予引進Ȟ§ 73d StGB a.F.: Erweiterter Verfallȟ，

2017年 7月 1日起施行的沒收新制將其大幅修正；我國於 2016年 7月 1日

起施行的刑法沒收新制，並未引進擴大ց得沒收制度，但於 2017年 6月 28

日起施行的洗錢防制法第 18條第 2，首度引進擴大ց得沒收制度，立法

理ҥ並揭示參考當時德國刑法第 73d條ȃ第 261條等洗錢擴大ց得沒收規定

Ȟ包含集團性ȃ常習性之要件ȟ而制定，故德國舊制對於我國新法之解釋論，

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Ȅ 

本文研究德國新ȃ舊法及我國洗錢防制法新法之擴大ց得沒收規定，Ϸ

析：洗錢罪沒收與前置犯罪沒收的競合關係ȃ洗錢罪本案沒收Ȟ洗錢防制法

第 18條第 1ȟ與擴大ց得沒收Ȟ同條第 2ȟ之關係ȃ財產來源不明罪

與財產來源不明沒收之關係Ȅ結論認為：罰金不宜作為剝奪不法ց得之手段；

洗錢罪沒收並不阻礙優先ี還前置犯罪之被害人；洗錢罪擴大ց得沒收僅具

補充性，本案沒收仍具有優先性；洗錢防制法第 15條洗錢罪之本案沒收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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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過後，我國於2020年1月15日修正公布毒品危害防制條例，於第19條第3增訂

擴大ց得沒收規定，但尚未施行Ȟ自公布後6個月施行ȟ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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圍，應予限縮；此外，關於財產來源不明之立法模式優劣，沒收模式應優於

刑罰模式Ȅ 

關鍵詞：洗錢罪、洗錢防制、擴大利得沒收、犯罪所得、財產來源不明罪、

非刑事定罪沒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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